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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北京公交车与宝马

车斗气飙车” 事件进一步发酵，

两车斗气、 互相别停对方的路段

发生地点为天桥南大街。 共发生

了三四次别车的危险操作。 第一

次别车行为发生在自然博物馆门

前的一个路口。 被公交别停后，

宝马车驾驶员急加速向前追赶，

超越到公交车前方后反“别” 了

公交车一次。 随后， 公交车连续

两次变道， 别停宝马越野车。 北

京公交回应称， 公交驾驶员存在

行车斗气行为， 已暂停工作。 交

警部门回应称， 对两名司机予以

刑事拘留。 （8 月 20 日 《新京

报》）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交通的便

利， 有车一族越来越多， 这无疑

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但随之而来的是， 在车辆过多，

道路拥堵之时， 加之一些驾驶员

规则意识模糊， 争强好胜， 极易

发生破坏交通规则乃至别车现

象。 对此， 任何社会活动参与

者， 尤其是有车一族均应认识

到， 无视规则的开“斗气车” 行

为损人不利己， 理当加以摒弃。

现实中， 两车或多车驾驶员

因琐事开“斗气车” 的现象时有

发生， 可以说， 这种开“斗气

车” 的现场异常惊险， 甚至引发

交通事故， 导致财产损失或者人

身伤亡。 要知道， 追逐竞驶、 互

相“别车” 的斗气车行为， 不仅

仅是违反交通规则那么简单， 更

涉嫌刑事犯罪。

根据有关规定， 驾驶机动车

不按规定超车、 让行， 或者逆向

行驶的， 面临着计分和罚款的处

罚。 同时， 根据刑法， 追逐竞

驶， 情节恶劣的， 将构成危险驾

驶罪， 最高可判处拘役六个月，

并处罚金。

“斗气别车” 的行为显然属

于追逐竞驶， 严重威胁着交通秩

序以及行人安全， 应该被认定为

危险驾驶行为。 特别是， 作为驾

驶供不特定乘客乘坐的公共交通

工具， 公交司机和对方车辆漠视乘

客的安危而“斗气别车”， 已严重

威胁到公共安全， 其主观恶性和社

会危害程度更大。

进一步而言， “斗气别车” 行

为与单纯的违反交通规则不同。 单

纯的违反交通规则中， 行为人可能

是明知交通规则而故犯， 但对危害

结果却是过失心态， 即应当预见而

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 或者虽已预

见， 但轻信能够避免， 以致造成了

严重后果。

而“斗气别车” 现象中， 行为

人明知交通规则而违反， 又对可能

带来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 甚至

是故意追求一定的危害结果以给对

方制造麻烦。 因而， 一旦带来重大

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事件， “斗气

别车” 者的行为就可能构成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在机动车保有量日益增大的背

景下， 交通秩序愈发重要。 文明出

行、 互相礼让不能成为一句空话，

任何交通出行参与者都应尊重规

则， 文明礼让， 自觉拒绝损人不利

己的“斗气别车” 行为。 执法机关

也应强化力度， 严肃追责此类高度

危险行为， 维护有序的出行环境，

减少公众因不确定危险带来的不安

全感乃至飞来横祸。

近日， 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

发文依法治理“校闹”， 坚决打

击 8种“校闹” 行为。 这一消息

上了热搜， 网友表示， 彻底打击

医闹之后， 终于要彻底打击校闹

了。 （8 月 21 日 《新京报》）

确实， 医生和教师之间、

“医闹” 和“校闹” 之间， 存在

一定的相似性。 如果说医闹使得

医生再也不敢大胆负责地治病救

人， 最后吃亏的还是广大患者，

那么， 同样的道理， 校闹使得教

师“有理也说不清”， 必要的惩

戒不敢实施， 合理的活动不敢组

织， 甚至连最基本的人格权、 生

命权都不能保证， 教师又怎会全

身心地传道授业呢？ 最后吃亏的

还是学生。

所以， 依法治理“校闹”，

是真正为学生和家长着想， 是为

了更好地让学校放手加强素质教

育。 这既是维护学校和教师的权

利， 更是维护学生和家长的权

利。 进一步说， 当有的学生围观

校闹， 甚至支持校闹或觉得事不

关己的时候， 无疑是对学生法制

意识的一次戕害。

在整个意见的 15 条中， 真正

涉及到及时处置、 依法打击“校

闹” 行为的， 只有第 9、 10、 11

条。 其他 12 条则是健全学校安全

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 健全建立协

商、 调解、 裁判机制， 加强风险防

控、 应对舆情、 社会氛围、 部门协

调机制。 可以说， 这个 《意见》 全

面突出了校园安全治理的法治意

识， 也考虑到了家长情绪激动下可

能产生的非理性行为， 可谓法理融

于情理， 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只有这样， 才能更好地为学校

和老师撑腰， 不再让老师流汗又流

泪甚至流血。 同时倒逼相关部门高

度负责， 真正依法办事， 而不要受

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匆匆做决定，

最后颠倒是非， 被啪啪打脸， 政

府部门的公信力也因此受到严重

损害。

五部门关于严厉打击“校闹”

的意见， 做到预防为先、 不闹也

赔、 闹也不赔、 坚决打击、 联合治

理。 可谓一场及时雨， 为校园安全

建立起立体防护网， 让教师实施以

人为本的教育有了坚强后盾， 让家

长也能从反思中明白其中的道理，

从而积极配合学校做好孩子的思想

工作。

此前， 个别酒店房间被曝安

有针孔摄像头偷拍。 对此， 民法

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作出明确

规定， 宾馆房间与住宅相同， 均

属于私密空间， 任何组织或个人

均不得搜查、 进入、 窥视。 （8

月 22 新京报网）

民法典人格权编草案三审稿

的这项规定， 明显是保护顾客在

入住宾馆时不被摄像头偷拍。 其

实， 就算没有民法典， 顾客的隐

私权也在法律法规的保护内。 只

不过， 这一次的民法典更具针对

性而已。

宾馆房间内发现摄像头的新

闻发生了多少起？ 估计没有人能

数得清。 仅仅 2019 年 6 月， 郑

州、 焦作、 深圳、 佛山在短短 7

天内， 接连曝出 4起宾馆客房安

装针孔摄像头的消息。 涉事的郑

州宾馆一名管理人员竟然说， 现

在 80%的宾馆都被人偷偷地安装

了摄像头。 此语一出， 更是引起

舆论一片哗然。 频发的偷拍事

件， 也迅速触痛了消费者对隐私

保护的敏感神经。

宾馆的人流量大， 很难追踪

到偷拍设备的安装者。 在没有明

确证据指向宾馆的情况下， 涉事

的宾馆一般都会把责任推给恶意

的顾客。 但无论针孔摄像头的安

装者是谁， 都无疑存在偷拍的恶

意企图， 侵犯顾客的隐私。 作为

提供服务的经营方， 宾馆应当保

护顾客的隐私和安全， 这在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和 《侵权责任法》

中均有体现。

现如今， 民法典严禁个人或

组织在私密空间安装摄像头， 就

是强调对顾客的隐私保护。 在笔

者看来， 这既是震慑那些违法的

偷拍者， 也再次给宾馆经营者敲

警钟， 因为有了民典法， 被偷拍

的消费者更有底气维权了。 一旦

发生偷拍事件， 被追责的首先是

宾馆。 所以， 回应这次民法典的

“禁拍” 条款， 宾馆首先应行动起

来。

首先， 宾馆把排查摄像头作为

服务的一项， 为顾客设置第一道

安全防线 ， 这是责任所归 。 其

次， 如果宾馆能把自查摄像头当

成日常管理， 他们应该比客人更自

觉、 更专业， 更高效。 如果服务员

在客人入住的第一天， 就当面检查

入住房间有无摄像头， 即便排查没

有收获， 也是给客人一个提醒， 同

时， 也能对那些图谋不轨者以震

慑。

宾馆提供住宿服务， 于情于理

于法， 都应保障顾客的隐私。 民法

典再禁“偷窥”， 宾馆应不怕麻烦，

自觉行动起来， 对服务员进行技术

培训， 把排查摄像头作为一项日常

工作， 这既是对顾客的负责， 也是

在维护自身形象与权益。 当然， 如

果有可能， 政府部门或行业协会不

妨制定督促措施， 强制宾馆落实排

查机制， 这样更能有效地降低偷拍

事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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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禁“偷窥”，宾馆当自查

杜绝“校闹” 让校园安全回到法治轨道

“斗气别车”现象的危害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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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

近日， 在河南周口， 一名男子在

安装网线时不慎触电， 全身无法动

弹， 被困在电线杆上。 消防员赶到

后， 电线仍然处于通电的状态， 而男

子的家属竟然要求消防员立即施救，

还拍视频质问消防员： “有电也得

救， 你就说你救不救？” 尽管如此，

消防员依然坚持先断电再施救。 在断

电后， 该男子被顺利救下送医。 （8

月 21日 《浙江法制报》）

百家讲：

消防员不是神， 消防员跟我们普

通人一样也是人， 他们并非绝缘体，

同样存在触电的可能性。 在没有断电

的情况下， 盲目要求消防员直接对已

经触电的男子进行施救， 结果有可能

不但无法救助触电男子脱险， 反而有

可能导致施救的消防员跟着触电， 造

成更多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和无辜牺

牲。 消防员面对触电事故， 坚持先断

电再施救， 没有满足触电男子家属提

出的 “有电也得救 ” 这种不合理要

求， 这是严格按照触电事故救援原则

进行科学救援。

应急救援的基本原则之一是 “安

全优先”， 既要保障遇险人员的生命

安全， 也要保障救援人员的自身生命

安全， 二者缺一不可。 因为只有应急

救援人员的自身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才有可能救援他人。 如果应急救援人

员自身的生命安全都无法得到保障，

谈论救援他人无疑是一句空话。

对消防员、 应急救援人员制定和

采取的应急救援方案方法， 普通老百

姓应当信任和理解， 不要让自己的不

理解和不科学、 不合理的要求妨碍救

援的科学性和速度， 加重生命财产损

失。 ———张立美

“痰”：

近日， 有读者向记者反映， 北京

西城区信和嘉园小区的地下车库改造

后， 出租方小航科技将车位以“租

20 年， 赠 20 年” 的形式向业主出

租， 车主需要一次性缴纳 40 年的长

期停车费 32.8 万元才能停车， 不少

业主对如此高昂的停车费用产生质

疑。 （8月 22日 《新京报》）

百家讲：

我国 《合同法》 明确规定， 租赁

期限不得超过 20 年 ， 超过部分无

效， 不受法律保护。 而出租方小航科

技以 “租 20 年， 赠 20 年 ” 的形式

出租车位， 属于变相延长租赁期限的

行为， 有钻法律空子之嫌。 而 《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 规定， 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 消费者享有公

平交易的权利， 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

制交易行为。 停车是业主日常生活的

正常需求， 出租方强迫业主一次性缴

纳 40 年车位租金， 显然是于法无据

的单方面霸王条款。 因而， 根据公平

交易原则， 业主可以向消协、 工商等

监管部门反映或举报， 以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不受侵害。

业主依法有选择车位租赁期限等

权利， 强制一次性缴纳 40 年租金这

种霸王条款， 涉嫌强迫交易， 属于典

型违法行为。 在广大业主依法抵制的

同时， 消协、 工商等监管部门不能坐

视不管， 必须予以叫停， 并敦促出租

方进行整改， 及时纠正错误政策， 尽

快制定公平合理的车位租赁政策， 让

业主有自主选择租赁期限的权利， 从

而充分保障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丁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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